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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 

110年度第一梯次傳統匠師資格審查 

第二階段術科測試考前通知說明 

1. 測試日期：民國 110年 8月 21日（星期六）。  

2. 測試地點：文化部文化資產園區-文資傳匠工坊，地址：臺中市南區復興路三

段 362號（詳如附件一、二）。 

3. 報到時間：上午 7時 50分起開始受理報到，務必於上午 8時 20分前完成報

到事宜。 

4. 報到地點：文資傳匠工坊。 

5. 測試時間：上午 9時至下午 3時。（包含用餐時間，午餐請自理） 

6. 測試流程： 

時間 內容 備註 

07：50 

│ 

08：20 

申請者報到及放置工具 
1. 申請者未攜帶身分證明文件正本、未佩

戴口罩、未量額溫或額溫超過 37.5（含）

度者、不得入場測試。 

2. 申請者至遲應於測試開始後 15分鐘內

入場應試，逾時不得入場，測試開始

30 分鐘後始得離場，離場前應將崗位

整理乾淨並收拾好自備工具，離場後不

得再進入試場。 

08：50 預備鈴響，申請者就定位 

09：00 測試開始 

15：00 測試結束，申請者離場 

7. 報到注意事項： 

7.1 申請者報到時請備妥附有照片之身分證件文件正本（如身分證、健保卡

或駕照等），提供試務或監場人員進行身分核對，並穿著規定之背心，

未攜帶身分證件者不得入場測試。 

7.2 申請者應於報到時將行動電話、穿戴式裝置或其他具資訊傳輸、感應、

拍攝、紀錄功能之器材及設備關機，並嚴禁攜入試場，若違反，將取消

該次測試資格。 

7.3 申請者報到後至崗位放置工具，並依「申請者自備工具檢核表」檢核自

備工具，若有違規事宜，將取消該次測試資格。 

7.4 申請者應自備並全程佩戴口罩，於報到時配合填寫防疫健康聲明書、測

量額溫及手部消毒。申請者若正值自主健康管理、居家隔離/檢疫期間

或有發燒、呼吸道症狀者，或近 14 天內有國外旅遊（含轉機）或居住



 

2 

史，請勿前來應試，如有上述情形，得檢附相關證明退還保證金。 

8. 重要事項： 

8.1 監試人員核對身分時，請配合暫取下口罩接受查驗。 

8.2 申請者午餐請自行攜帶，不提供代訂；測試期間不接收外送餐點，並於

測試期間至指定區域用餐，若違反視同違規。 

8.3 術科測試期間禁止其他人員陪考。 

8.4 申請者僅可攜帶鐘錶（如：指針式手錶、時鐘等）不可以有計算、記憶、

通訊、傳輸、拍攝、錄影等功能，且不得發出任何聲響或閃光。 

9. 試場規則：請詳閱試場規則（詳附件三）。 

10. 試場防疫措施公告：請詳閱試場防疫措施（詳附件四）。 

11. 主辦單位提供之設備：詳紙本通知書。 

12. 申請者可自備工具清單：詳紙本通知書。 

13. 測試日若疫情仍嚴峻未解封、或如遇颱風、地震、洪水等天災，或因重大法

定傳染病疫情、罷工等重大事故致可能無法如期舉行測試或需安排特別應考

措施時，將再另為調整因應公告測試時間，測驗前請隨時注意「文化部文化

資產局」首頁訊息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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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文化部文化資產園區 交通資訊 

測試地點：文化部文化資產園區-文資傳匠工坊 

地址：臺中市南區復興路三段 362號 

自行開車 

國道 1號 

臺中交流道（里程 178）→往臺中→臺灣大道，

往市區方向（右轉）→五權路（臺 1乙線）→

過地下道（左轉）→復興路三段抵達園區，位

於右側。 

國道 3號 

大里交流道（里程 209）→連接臺 63線（中投

快速公路）直行→五權南路（右轉）→復興路

三段抵達園區，位於右側。 

停車資訊 

園區周邊設有市政府公用路邊停車場，每小時

收費 20元，或差別費率。 

合作街設有力揚停車場設備股份有限公司，小

型汽車每小時收費 30 元，服務專線：

0800-070158。 

臺鐵臺中站 由臺中火車站（復興路出口），步行約 12分鐘抵達園區。 

高鐵臺中站 轉乘公車：33、82、101、102、125、166路公車。 

公車客運 

文化創意園區站或 

臺中酒廠站（復興路） 

路線 33、37、60、82、89、101、102、105、

242、281、281副、285、285副路公車，步行

約 2分鐘抵達園區。 

第三市場站 

路線 7、9、12、18、20、35、41、52、58、58

副、65、73、100、100 副、107、108、131、

132、158、200、284、285、700路公車，步行

約 5分鐘抵達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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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文化部 

110年度第一梯次傳統匠師資格審查 

第二階段術科測試地點平面圖 

測試地點：文化部文化資產園區-文資傳匠工坊 

地點說明： 

1. 自行開車者，園區周圍有停車格可停放汽車，請依紅色指示路線前往測試地

點。 

2. 測試地點位於「文資傳匠工坊」（如圖標示處），請依現場指示完成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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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 

傳統匠師資格審查術科測試試場規則 

一、 術科測試時間為 6 小時，測試時間之開始與停止，悉聽試務或監場人員之通知，不

得自行提前開始或延後結束。 

二、 申請者未依規定時間完成報到者不得進入試場。報到後請遵守下列說明： 

（1）試場嚴禁攜入行動電話、穿戴式裝置或其他具資訊傳輸、感應、拍攝、紀錄功

能之器材及設備，若違反，將取消該次測試資格。 

（2）請攜帶考前通知單規定之自備工具數量及尺寸入場，超出規定攜帶數量或規格

之工具，不得攜入試場，隨身物品應放置規定之區域內。 

（3）入場後請依申請者編號至崗位放置工具，並依「申請者自備工具檢核表」自行

檢核工具，簽署後應離場等待預備鈴響。測試開始後若發現申請者攜帶有不符

合「申請者自備工具檢核表」上規定之工具及數量者，則本術科測試成績以零

分計算，並取消該次測試資格。 

（4）申請者於測試期間未全程佩戴口罩應試，則本術科測試成績以零分計算，並取

消該次測試資格。 

三、 申請者報到時請備妥附有照片之身分證件文件正本（如身分證、健保卡或駕照等），

提供試務或監場人員進行身分核對。測試時須穿著規定之背心，未攜帶身分證件者

不得入場測試。 

四、 申請者應自行檢查試卷及工作桌角上或崗位上之工項、申請者編號等有無錯誤，遇

有不符，應立即告知監場人員處理。 

五、 申請者於測試開始 15分鐘後，不得進入試場；測試開始 30分鐘後始得離場，離場

後不得再入場。 

六、 申請者於術科測試前或進行中，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取消該次測試資格，不得

繼續參與測試，其術科測試成績以零分計算： 

（1）冒名頂替。 

（2）持用偽造或變造之應試證件。 

（3）互換崗位或試卷。 

（4）傳遞資料或信號。 

（5）協助他人或託他人代為實作。 

（6）互換工件或圖說。 

（7）攜帶或使用非主辦單位規定申請者可自備工具清單上之工具或數量。 

（8）在試場內使用行動電話、穿戴式裝置或其他具資訊傳輸、感應、拍攝、紀錄功

能之器材及設備。 

（9）未遵守本試場規則，不接受監場人員勸導，擾亂試場內外秩序。 

七、 術科測試以傳統工法施作為原則，禁止與其他申請者交談及借用工具或材料等，若

未遵守將視為作弊行為，並取消該次測試資格。 

八、 申請者操作工具、設備與施作時，應依據相關安全規範注意施工安全。如未依據安

全規範導致設備有所損壞或人員傷害，應負賠償責任。 

附件三

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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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申請者測試時須經監場人員同意始得上廁所或用餐，禁止與其他申請者交談，若未

遵守將視為作弊行為，並取消該次測試資格。 

十、 申請者離場前應將崗位整理乾淨並收拾好自備工具，離場後不得再進入試場。術科

測試時間終了，申請者應立即攜帶自備工具離場。若未遵守將視為作弊行為，並取

消該次測試資格。 

十一、 其他未盡事項，悉依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另行公布之規定遵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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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辦理傳統匠師資格審查試場防疫措施 

2021.08.21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為確保申請者權益及落
實防疫事宜，請申請者詳閱並配合試場「文資傳匠工坊」（以下簡稱工坊）防
疫措施。 

一、 工坊測試前已全面進行試場環境消毒，入口設立告示及防疫衛教訊息，

並加強宣導衛教資訊。 

二、 基於降低疫情風險，申請者報到時皆需填寫防疫健康聲明書，並提供個

人姓名、身分證字號及聯繫方式，前述個人資料僅供防疫相關聯繫使

用。 

三、 申請者若正值自主健康管理、居家隔離/檢疫期間或有發燒、呼吸道症狀

者，或近 14天內有國外旅遊（含轉機）或居住史，請勿前來應試。因

防疫規定無法應考者，可檢附以下任一證明辦理保證金退還事宜： 

1. 醫療院所診斷證明（確診）。 

2. 居家隔離通知書。 

3. 居家檢疫通知書。 

4. 健康關懷通知書。 

5. 入境健康異常旅客配合衛生措施及健康管理敬告單。 

6. 自主健康管理通知書。 

7. 教育主管機關或就讀學校開立該名應檢人確實為中港澳入境的學生、

教職員工，無法參與測試之證明文件。 

8. 檢附醫療院所開立證明（須註明發燒等）。 

四、 試場出入口備有酒精，請申請者應全程佩戴口罩，入場前充分消毒雙手，

並配合現場防疫措施測量額溫，未量額溫或額溫超過 37.5（含）度者，

請勿進入試場。 

五、 術科測試期間禁止其他人員陪考。 

六、 申請者如有身體不適情形，應主動舉手告知監試人員。 

附件四

ㄋ 


